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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

修正重點

•未依規定時限或未據實存證者得按次處
行為罰(第48條之2)

•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應依限將發票等資訊
存證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；至傳
輸時限、開立電子發票及相關必要資訊之
範圍，授權財政部公告。(第32條之1)

可按次處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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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
(112年共92億張)

雲端發票
113年01-02月
AB-11223344
(112年共47億張)

電子發票開立現況

占全部
統一發票
約86%

占全部及B2C
電子發票

分別約51%及54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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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上傳規定問題分析

現行規定

傳輸時限僅於統一發票使用辦法規範
B2B:開立後7日內
B2C:開立後48小時內

逾時或未(據實)上傳無罰則

逾時或未(據實)上傳平台的影響

買受人無法正確申報進項稅額
消費者無法及時查詢發票及消費資訊
影響民眾兌獎權益



修法前：逾時或未(據實)上傳 修法後：依限據實上傳

預期效益

 消費者可及時查詢發票及消費

 保障民眾兌獎權益

怎麼查不到消費的發票?
中獎了，兌獎據點卻查不到

中獎發票，沒法馬上領到獎

購物索取電子發票

發票資訊沒上傳
或錯誤

查得到
好安心

對消費者來說（B2C）



• 買方未能正確申報進項稅額
• 記帳業者未能有效運用委託

營業人進銷項資料申報

營業人
記帳業者

營業稅網路申報系統

正確進銷項資

料匯入申報檔

免登打

營業稅網路申報系統

修法前：逾時或未(據實)上傳 修法後：依限據實上傳

預期效益

 確保買受人正確扣抵進項稅額
 簡化記帳業者申報作業

對買方營業人來說（B2B）




